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人民政府

权利义务告知书

京密新城子镇告字﹝2025﹞000007号

王连凤：
你在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曹家路村八队场院处宅院，工作人员入户测量尺寸为23.66米*16.3米，面积为385.72平方米，正房和东厢房为157.31平方米，该宅院和住房均未取得建设规范许可。该住宅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及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及第三款规定，属于违法建设，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、现场勘验笔录、现场照片等材料为证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你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请在本告知书发布之日起十日内，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、相关审批文件等材料到本行政机关接受调查。
如逾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进行陈述、申辩，且拒不停止建设或者拒不拆除（或回填）的，本行政机关将依据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七十五条规定，依法制发限期拆除决定书。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人民政府二层226号
联 系 人：吴广辉 王博
联系电话：81022168

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
